梨 树 县 人 民 政 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梨政复〔2025〕178号
申请人：靳荣伦，男，汉族，1987年8月12日出生，身份证号为371323198708124634，住址为山东省沂水县许家湖镇宝泉村151号，文书送达地址为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许家湖镇农商银行东，联系方式为15275581655。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靳荣伦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管举报处理不服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构于2025年11月11日收到申请人靳荣伦以快递邮寄方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举报处理职责行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5年1月8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中办结反馈中回复：已将四平辽河农垦管理区全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在2024年12月11日12时57分将处理结果反馈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本案中明显超过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且据不完全统计，申请人认为其在不同的经营场所购买商品存在问题，以相同或类似理由投诉举报，在“全国12315平台”共投诉823次，举报195次，可证明申请人作为长期、多次发起投诉举报的主体，应当知晓行政救济的基本程序与期限要求，排除申请人所称的“直至近日申请人才获知”的情况。
综上，申请人的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四）的规定，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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